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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學生差旅費支付辦法 
民國 99 年 1 月 5 日學校主管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2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4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1 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03 月 05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4 年 02 月 18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學生因公出差或本校指派參與各項競賽支付差旅費，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對象： 

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 
第   三   條    申請資格： 

一、依據學校單位年度工作計畫，該計畫須經由相關會議審議程序通過，

並對學生有計畫之定期組訓及考核之代表隊。 
二、本校社團學生或各系學生經由學校指派，以個人或組隊代表本校參加

（或出席）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各種開會、研習、研討、講習、

競賽，或類似活動者。 
三、校內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必須請學生於校外協助，並有教師領隊隨行

者。 
第   四   條    前條一、二項須有政府機關來函，經校長同意以公差假參加或出席者，始

得代表本校。 
前條第三項須由承辦單位簽辦。經校長同意以公差假辦理者，始得給予差

旅費。 
公差假或公假應於事前簽陳校長核定，不申請本項補助之學生仍須依本校

「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請假。 
第   五   條    奉准公差假之學生，應於事前填寫公（差）假專用單，檢附原核定之公函

或簽呈。 
同一事件之公差假為多人時，應由派遣單位先行彙整後一起提出。 
請假流程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辦理。 

第   六   條    參加開會、研習、研討、講習之公差假學生，應於返校一週內填寫「出差

旅費申請表」，檢齊單據及「出差報告表」一式兩份，一份併請款黏存單據

由學校留存，一份由派遣單位留存；並經派遣單位一級主管核章後，依本

校核銷程序辦理。 
第   七   條    誤餐費每次以新台幣一百元核支，支領膳雜費不得重覆支領誤餐費。 
第   八   條    長途差旅費支付標準如下（新竹（含）以北、嘉義（含）以南）： 

一、交通費以自強號票價核支（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若出

席之活動地點須再轉乘公共汽車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車(計程車除外)，
可一併納入申請，但須檢據核銷。外島及離島地區需要搭乘飛機或船

舶者，應事先報請校長核准始得報支，檢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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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費以平日一千七百五十元、假日二千二百五十元為上限核支，須

檢據核銷；若未檢據核銷者，按住宿費二分之一支給。 
三、膳雜費以每日四百元核支，半日按每日膳雜費數額二分之一支給；自

上午始至下午四時後結束計算為一日。 
四、當日往返者，不支住宿費用。但新北（含）以北、台南（含）以南、

外島、離島及宜花東地區於早上九點(含)前報到者，可支前一日住宿

費及三分之一膳雜費或當日去程搭乘高鐵(限標準車廂)，並檢據核

銷。 
第   九   條    短程差旅費支付標準如下： 

一、交通費以自強號票價核支（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若出

席之活動地點為偏遠地區比照長途差旅費支付。 
二、台中市地區核支膳雜費三百元，不另核支交通費。其他地區膳雜費依

據長途差旅費支付標準核支。 
                三、若活動地點在本校校內，只可核支誤餐費，不再核支交通費及膳雜費。 
第   十   條    學生若代表本校參加國外技能或學術競賽，須在國內獲得同質性全國競賽

得獎且未請領其他單位補助者，其差旅費之補助另案專簽。核銷時須另附

護照之出入境證明。 
第  十一  條    凡奉核參加各項開會、研習、研討、講習、競賽之長途差旅者，視下列情

形酌予支給差旅費： 
一、活動主辦機關提供差旅補助時，不予補助；若金額低於本辦法額度，

則酌予補助。 
二、活動主辦機關有供應膳宿者，可核支交通費。 

第  十二  條    凡奉核參加各項開會、研習、研討、講習、競賽之學生，不得再領取加班

費或工作費。 
第  十三  條    若學生團體前往目的地出差或參加研習等者，向學校申請派遣交通車支援

者，不再核支交通費。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 
                一、學生就學獎補助各項經費預算。 
                二、本校經常門經費預算。 
                申請本差旅費時，應參照學生就學獎補助各項獎助辦法並以當年度所編列

學生就學獎補助預算及校內經常門之經費預算為限。 
第  十五  條    國科會、教育部或公民營機關補助或委辦之研究計畫及專案補助經費，不

適用本辦法。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議決，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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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僑光科技大學學生差旅費支付標準 
                       職別 

項目及費用別        
學生差旅費支付標準 

長途 
（新竹以北、 
嘉義以南） 

交通費 
以自強號票價核支 
（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 

每日住宿費 平日 1,750 元、假日 2,250 元為上限 
1.若出席之活動地點須再轉乘公共汽車及其他公民營客運汽車(計
程車除外)，可一併納入申請，但須檢據核銷。如外島及離島地區

需要搭乘飛機或船舶者，應事先報請校長核准始得報支，檢據核銷。 
2.住宿費以平日 1,750 元、假日 2,250 元為上限核支，須檢據核銷；

若未檢據核銷者，按住宿費二分之一支給。 
3.當日往返者，不支住宿費用。但新北（含）以北、台南（含）以

南、外島、離島及宜花東地區於早上九點(含)前報到者，可支前

一日住宿費及三分之一膳雜費或當日去程搭乘高鐵(限標準車

廂)，並檢據核銷。 

短程 交通費 
以自強號票價核支 
（無自強號票價者得以客運票價核支，偏遠地區比

照長途差旅費支付） 

每日膳雜費 
校內 100 元（發給誤餐費，不支膳雜費及交通費） 
台中市 300 元 
其他地區 400 元 

備註 1.交通費核實列支。 
2.住宿費檢據核銷。 
3.國外差旅費之補助款另案專簽，但須另附護照之出入境證明。 

 


